114# & & 8F % 1955250

F T NI A X ifeE
LR A s

~ah
Dy
W
>~
W
‘:_\'15‘\_3‘\\
Rl

-0 'FZZ“@?'P*E*Q%/F AR R %{—kg\g TR @R

o0 R otk T 20 ’ﬂf, CEHE TR A R ngf")}"\ﬁ.r_)fr
AR R LB B RIRIY AP é?iifL%é: L P2 RYE
W’Qihﬁ»ﬂ%°

g ’iJng Rz R FEF
(=) %Fﬁ4%ﬂ ¢w25@%ﬁ4ﬁﬁﬂé@%%
ZANARINIEL0Y 25p &2 B34 B dpe & (&
- ) FEAIEER Fobs £ R 30FE A 500,000~ (PE5L : 000-000
-000000 ~ 000-000-000000) » HAc# F p 1112107 25p 4=
Z117#10% 25p 2 » B> SR p el & 55U R
DA %2FAXL608 0 F1B Y E - B 7 T A
Ao MEFANEL It P ¢ EFdpr o & T RE £ 1)
F(FD ) Set B E F0.570%3 % I3 P BERpLiE & 2

\—3

4

%— 7



%%%ii BECRE o P AR P AT AR 2 I F A P B e
Ty o (o)~ EEgT HAAWA RIBA
&g %ﬁﬂﬁ%ﬁmﬁ’aﬂﬁﬁiﬁ TS &
&ﬁaﬂ’vﬁﬁﬂﬁﬁidmﬂﬁ AEp TP A
LABHLPAz RIBESH > @B BT PN F o HH
FA2ZNTANF A A2 GPARES BP2INA > HBI
ﬂﬁ‘j FIFp Az PP HENRENE -~ HaR s
DIRTIH | BT PE > p oS BT ARIE 2 P A > IR
STRBEAIL o Bl S e A R p 2 R F A E
FIhE R E o w8 0 RIS ek B I FE A
2+ (W B up ) ABEIFE A (R
3@-,-‘ B9 2z :‘13/,,\) = T ;La °<3>‘ﬁ9'?7’2“%*d$ﬁ’}3 £
FIFRFEF L LR RS T Ay EFE > 3113297
Bﬁ%ﬂ%‘“*@@ CEDRRE A R R
A £420,499~ Eu6B P (FHELFRA) RHINPp B
3 118F4% 25p 4 0(9:)‘?5;1‘?— ’ f—%iz% 2 5 ap 1143
P25P M Az A R E A oy S S R
%%#?*%i—ﬁzfﬁq;’uﬁaimﬂﬁ wﬁﬁﬁ’iaﬂl
4767 10p #F ik e 7| B disg > Bau LI p §
e TS5 4o & FUINA B 0 4 B o B 4 Aok

e

CEAIRAANTRYFPA RN EREF FRAFRZRPESE L
AHeEERITED S e e

£ s @B 14 & T 28 P
TEH AR EERE 2

-—\

qnl
g

+
Mt 2=

114# & & 83 % 0195525L

?lj'és °
g RE ML (flAdeEn (fIABLE |14 8
F 5L B




(\ER)

001 [#7E& % | EHE R |p A R4 2 ®114|# 52295
21014 |# T L|E 22 20 |EG6P 9P 1
= o ENd
001 |A74&% |EH&8 ~®|p A W14\ 25%p £ | & 43.29
21014 [# T 44 ' &6 10p
;b AN A=
002 [#7& % (EHFB - |p 2 FI14|2 X ®114|# 42295
399414 | # T e | E 22 20 |EG6P 9P L
= AN 32
002 |A74& % | EH8 ~®|p A W14|25%p £ | #4329
399414 |# ¢ $k7F L[ &£ 60 10p
= AN 32
AE | AE (MM FERA |EHEALE|lENERF EBYEFE S
B8 p p
001 [AT& %W | EAS ~ B pARI4E | ZFHpL (6 e B2 U Fit BHFE L2
21014 |4 % #4 *T(37 26p A Lo ARE B AR BIFE A
= A 2o L
002 |74 % |EASH - F|pAFI4E (ZFFpL (B A B P FRIBNFF AL
399414 |# T #F "L 37 26p 42 Lo B RES BIIARIBRAFE A
= o -i:’J‘%‘J‘_E‘-: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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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552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非訟代理人  陳怡伶  




債  務  人  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智昇  


債  務  人  葉智昇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肆拾貳萬零肆佰貳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公司邀債務人葉智昇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1年10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放款借據乙份 (證一)，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額度500,000元(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借款期間自111年10月25日起至117年10月25日止，償還方式則自撥款後前1年為寬限期按月繳息，第2年起分60期，每1個月為一期，按月平均攤還本息。本借款利息係按訂約日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證二）加計加碼年率0.575%訂定，並於上開郵政儲金定儲機動利率調整時，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利率加上開加碼年率計算。(二)、依上述借款約定，借款人倘不依期還本或付息，應就遲延還本部分，自遲延時起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並應就遲延還本付息部分，本金自到期日起，利息自應付息日起，照應還款額，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應繳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之部分，按應繳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二十計付懲罰性違約金。又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並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前項所定遲延利息，其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約定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前項所定違約金，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十（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或遲延利率百分之二十（逾期超過六個月之部分）固定計算。(三)、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公司因持續受肺炎疫情所影響，資金周轉困難，於113年9月9日與聲請人簽訂申請書(證三)，向聲請人申請將借款餘欠本金420,499元展延6個月(只繳息不還本)，原借據到期日展延至118年4月25日止。(四)、詎料，債務人之借款自114年3月25日應繳日起即陸續未依約還本付息，聲請人爰依上揭放款借據中第十一條之約定，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於114年6月10日將上述借款轉列催收款項，遲延利息利率則自當日改按約定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尚應給付聲請人如請求之金額。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八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4年度司促字第019552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552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非訟代理人  陳怡伶  





債  務  人  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智昇  



債  務  人  葉智昇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肆拾貳萬零肆佰貳拾捌元

    ，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

    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

    ，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公司邀債務人葉智昇為連帶保

    證人於民國111年10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放款借據乙份 (證

    一)，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額度500,000元(帳號：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借款期間自111年10月25日起

    至117年10月25日止，償還方式則自撥款後前1年為寬限期按

    月繳息，第2年起分60期，每1個月為一期，按月平均攤還本

    息。本借款利息係按訂約日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證二）加計加碼年率0.575%訂定，並於上開郵政儲金定

    儲機動利率調整時，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利率加上開加

    碼年率計算。(二)、依上述借款約定，借款人倘不依期還本

    或付息，應就遲延還本部分，自遲延時起按約定利率計付遲

    延利息外，並應就遲延還本付息部分，本金自到期日起，利

    息自應付息日起，照應還款額，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應繳

    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之部分，按應繳

    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二十計付懲罰性違約金。又借款視為

    全部到期並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前項

    所定遲延利息，其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約定利率加年

    率1%固定計算，前項所定違約金，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

    之十（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或遲延利率百分之二十（逾期超

    過六個月之部分）固定計算。(三)、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

    公司因持續受肺炎疫情所影響，資金周轉困難，於113年9月

    9日與聲請人簽訂申請書(證三)，向聲請人申請將借款餘欠

    本金420,499元展延6個月(只繳息不還本)，原借據到期日展

    延至118年4月25日止。(四)、詎料，債務人之借款自114年3

    月25日應繳日起即陸續未依約還本付息，聲請人爰依上揭放

    款借據中第十一條之約定，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於11

    4年6月10日將上述借款轉列催收款項，遲延利息利率則自當

    日改按約定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尚應給付聲請人如請求

    之金額。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八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4年度司促字第019552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552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非訟代理人  陳怡伶  




債  務  人  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智昇  


債  務  人  葉智昇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肆拾貳萬零肆佰貳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公司邀債務人葉智昇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1年10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放款借據乙份 (證一)，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額度500,000元(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借款期間自111年10月25日起至117年10月25日止，償還方式則自撥款後前1年為寬限期按月繳息，第2年起分60期，每1個月為一期，按月平均攤還本息。本借款利息係按訂約日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證二）加計加碼年率0.575%訂定，並於上開郵政儲金定儲機動利率調整時，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利率加上開加碼年率計算。(二)、依上述借款約定，借款人倘不依期還本或付息，應就遲延還本部分，自遲延時起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並應就遲延還本付息部分，本金自到期日起，利息自應付息日起，照應還款額，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應繳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之部分，按應繳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二十計付懲罰性違約金。又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並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前項所定遲延利息，其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約定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前項所定違約金，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十（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或遲延利率百分之二十（逾期超過六個月之部分）固定計算。(三)、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公司因持續受肺炎疫情所影響，資金周轉困難，於113年9月9日與聲請人簽訂申請書(證三)，向聲請人申請將借款餘欠本金420,499元展延6個月(只繳息不還本)，原借據到期日展延至118年4月25日止。(四)、詎料，債務人之借款自114年3月25日應繳日起即陸續未依約還本付息，聲請人爰依上揭放款借據中第十一條之約定，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於114年6月10日將上述借款轉列催收款項，遲延利息利率則自當日改按約定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尚應給付聲請人如請求之金額。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八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4年度司促字第019552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552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非訟代理人  陳怡伶  





債  務  人  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智昇  



債  務  人  葉智昇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肆拾貳萬零肆佰貳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公司邀債務人葉智昇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1年10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放款借據乙份 (證一)，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額度500,000元(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借款期間自111年10月25日起至117年10月25日止，償還方式則自撥款後前1年為寬限期按月繳息，第2年起分60期，每1個月為一期，按月平均攤還本息。本借款利息係按訂約日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證二）加計加碼年率0.575%訂定，並於上開郵政儲金定儲機動利率調整時，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利率加上開加碼年率計算。(二)、依上述借款約定，借款人倘不依期還本或付息，應就遲延還本部分，自遲延時起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並應就遲延還本付息部分，本金自到期日起，利息自應付息日起，照應還款額，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應繳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之部分，按應繳款日之約定利率百分之二十計付懲罰性違約金。又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並轉列催收款項時，自轉列催收款項之日起，前項所定遲延利息，其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約定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前項所定違約金，其利率改按遲延利率百分之十（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或遲延利率百分之二十（逾期超過六個月之部分）固定計算。(三)、嗣債務人戰神電競有限公司因持續受肺炎疫情所影響，資金周轉困難，於113年9月9日與聲請人簽訂申請書(證三)，向聲請人申請將借款餘欠本金420,499元展延6個月(只繳息不還本)，原借據到期日展延至118年4月25日止。(四)、詎料，債務人之借款自114年3月25日應繳日起即陸續未依約還本付息，聲請人爰依上揭放款借據中第十一條之約定，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於114年6月10日將上述借款轉列催收款項，遲延利息利率則自當日改按約定利率加年率1%固定計算，尚應給付聲請人如請求之金額。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八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4年度司促字第019552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2月25日起 至民國114年6月9日止 年息2.295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6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3.29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10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399414元 葉智昇、戰神電競有限公司 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